附件1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进口药品质量标准复核通知单

                                 0000001

申报单位：                                                
地址：                                                    
邮编：                      电话：                        
你单位所报                                     公司（药厂）生产的

                             药品                            剂型                        规格                包装规格的进口注册/换证/补充/复审/分装申请资料，业已同意受理，受理号：             ，请持此件及以下资料和样品径送中国药品检验总所进行质量标准复核:

    1．申报品种的中英文质量标准、检验方法及相关的生产工艺资料（文字资料及电子版资料各一份）；2．三批已在国外或国内上市的样品及出厂检验报告书，每批为全检量的三倍量；3．检验用标准品（对照品）及其检验报告书。

中国药品检验总所地址：北京市天坛西里2号；电话：67017755

备注：

                                                     印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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